
信息披露

2026/5/22

星期五

B00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601163

证券简称：三角轮胎 公告编号：

2026-012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18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向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6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4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丁木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提名丁木先生、林小彬先生、单国玲女士、钟丹芳女士、谷志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

后），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提名赵磊先生、张居忠先生、王贞洁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为15万元/年/人（含税），按月发放，由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全体独立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管理，公司依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经营实

际，将《三角轮胎股份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制度》与《三角轮胎股份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进行修订整合，

制定了《三角轮胎股份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会

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2026年6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

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14）。

特此公告。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丁木先生：1981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轿卡制造部第二生

产线三车间主任，供应链管理部副部长，供应链建设与物流服务保障管理中心执行总裁助理、执行副总裁，采购及供应链

管理中心执行副总经理，全球贸易与市场网络建设中心执行副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三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副会长、轮胎分会高级副会长，中国轮胎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中国化工学会橡胶专业委员会第十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威海市工商联副主席，威海市企业和企业

家联合会副会长（副理事长），威海市慈善总会副会长。

林小彬先生：1973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威海橡胶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口业务

部经理，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出口部部长、国际贸易管理中心总监、高级总裁助理、高级副总裁、全球贸易与市场网络建

设中心执行总裁、全球市场营销与网络建设中心执行总裁、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现任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三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单国玲女士：195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连续两届被山东省政府授予“泰山学者” 。曾任山东轮胎厂子午胎工程工艺室主任、总工程

师、副厂长，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等职务。现任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三角集团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钟丹芳女士：1970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处长、部

长，财务与资本运营服务保障发展中心执行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

事会秘书。

谷志福先生：1979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师。 曾任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

公室副主任、主任、三角轮胎监事、三角集团共青团团委书记、三角轮胎第三生产基地执行副总经理、董事长办公室主任、

员工生活服务与治安保障中心执行总经理、华茂分公司副经理等职务。 现任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三角（威海）华

盛轮胎有限公司经理。

赵磊先生：1974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讲师、副

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教授）等职务，现任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

学院教授，兼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居忠先生：1970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年报

约谈专家组专家、山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轮值会长。 曾任合肥市物资局会计、安徽华普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等职务，现

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兼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联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贞洁女士：1982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山东省管理学会财务与会计专业委员

会主任，山东省企业管理研究会理事，青岛市商贸会计学会理事，入选2022年度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 历

任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讲师、副教授，现任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兼任三角

轮胎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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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16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16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威海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湾路67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16日

至2026年6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3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薪酬总额及确定2026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

4 《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日常贷款的议案》 √

6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8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9.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9.01 丁木先生 √

9.02 林小彬先生 √

9.03 单国玲女士 √

9.04 钟丹芳女士 √

9.05 谷志福先生 √

10.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

（3）人

10.01 赵磊先生 √

10.02 张居忠先生 √

10.03 王贞洁女士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分别于2026年4月29日、2026年5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予以披露。 公司将在本次股东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登载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2、3、4、7、8、9、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三角集团有限公司、丁木、王福凤、林小彬、单国玲、钟丹芳、谷志福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

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

票视为无效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

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

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

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

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163 三角轮胎 2026/6/9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复印件，代理人另加持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

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代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代理人除股东本人身份证复

印件另加持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传真方式登

记，以登记时间内收到为准。

（二）登记时间：2026年6月15日一一2026年6月15日（上午9:00-11:00，下午13:00-16:00）。

（三）登记地点：山东省威海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湾路67号，公司会议室。

六、其他事项

（一）为保证会议准时召开，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登记手续规定文件之

原件，验证入场。

（二）本次股东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和食宿自理。

（三）会议联系人：钟丹芳、于元忠

通讯地址：山东省威海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台湾路67号

邮政编码：264200

联系电话：0631-5305527、0631-5319950（传真）

联系邮箱：jqgc@triangle.com.cn

特此公告。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

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薪酬总额及确定2026年薪

酬标准的议案》

4

《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日常贷款的议

案》

6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7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8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

红方案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9.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9.01 丁木先生

9.02 林小彬先生

9.03 单国玲女士

9.04 钟丹芳女士

9.05 谷志福先生

10.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1 赵磊先生

10.02 张居忠先生

10.03 王贞洁女士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和独立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

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

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

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

董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

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证券代码：

601163

证券简称： 三角轮胎 公告编号：

2026-013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

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更好地回报投资者，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

金分红》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在满足以下条件和上限的情况下，董事会有权决定

2026年中期（半年度、前三季度）或春节前现金分红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是否进行现金分红、制定并实施现金分红方

案等。 具体如下：

一、2026年中期（半年度、前三季度）或春节前现金分红授权事项

（一）中期现金分红的条件

1、公司当期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

2、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求。

（二）中期现金分红的上限

中期现金分红总额不超过相应期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三）授权期限

自议案经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现金

分红方案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如获2025年年度股东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届时将根据实际经营业绩、资金使用计划、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未分配利润

情况等制定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

上述事项不构成公司对2026年中期实施分红的实质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

600183

公告编号：

2026

一

034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6年5月20日收到董事刘

立斌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刘立斌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职务（战略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辞职后，刘立斌先

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刘立斌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 刘立斌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 刘立斌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

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刘立斌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认真履职，公司及董事会对刘立斌先生在任期内为公

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23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885号宝钢股份技术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59,847,1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65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刘宝军先生担任会议主席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人，其他9位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7,115,860 99.8575 18,143,915 0.1136 4,587,359 0.0289

2、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7,142,060 99.8577 18,405,815 0.1153 4,299,259 0.027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21,470,286 99.7595 35,302,189 0.2211 3,074,659 0.0194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下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49,136,112 99.9328 9,987,684 0.0625 723,338 0.0047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41,971,679 99.8879 16,911,017 0.1059 964,438 0.0062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9,763,427 71.6064 613,414,610 28.3426 1,101,270 0.0510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履职评价及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630,737,168 97.9378 310,354,097 1.9445 18,755,869 0.1177

8、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0,873,258 99.8184 27,688,009 0.1734 1,285,867 0.0082

9、议案名称：关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86,342,525 98.9128 172,492,228 1.0807 1,012,381 0.0065

10、议案名称：关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86,322,044 98.9127 172,540,539 1.0810 984,551 0.0063

11、议案名称：关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 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86,413,268 98.9133 172,292,739 1.0795 1,141,127 0.0072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786,313,371 98.9126 171,458,628 1.0743 2,075,135 0.01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2

2025年年度报告 （全文

及摘要）

2,141,574,233 98.9509 18,405,815 0.8504 4,299,259 0.1987

4

关于2025年下半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2,153,568,285 99.5050 9,987,684 0.4614 723,338 0.0336

6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1,549,763,427 71.6064 613,414,610 28.3426 1,101,270 0.0510

7

关于制定 《董事履职评

价及薪酬管理办法》的

议案

1,835,169,341 84.7935 310,354,097 14.3398 18,755,869 0.8667

8

2025年度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报

告

2,135,305,431 98.6612 27,688,009 1.2793 1,285,867 0.0595

9

关于 《宝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

性股票计划 （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1,990,774,698 91.9832 172,492,228 7.9699 1,012,381 0.0469

10

关于 《宝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

性股票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1,990,754,217 91.9823 172,540,539 7.9721 984,551 0.0456

11

关于 《宝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期 A�股限制

性股票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

1,990,845,441 91.9865 172,292,739 7.9607 1,141,127 0.0528

12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第四期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1,990,745,544 91.9819 171,458,628 7.9222 2,075,135 0.09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6《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武钢集

团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华宝投资有限公司未出席本次股东会，未对上述议案进行

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议案9-12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丛大林、李青蓝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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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相关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针对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

（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计划” ）前期决策和实施过程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

人进行了备案登记。

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A股限

制性股票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5

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发布。

公司于2026年3月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

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管理办法〉的

议案》，并于2026年3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发布。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对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次限制性股票计划

（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次限制性股票计划 （草案） 公告前6个月内

（即2025年6月29日至2025年12月29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26年1月5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合计2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况，其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均

在知悉内幕信息之前，以上2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已就此事项出具了承诺函。

除上述2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外，其余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上述2名

内幕信息知情人于自查期间的交易变动为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以及自有资金的安排， 其本人在买卖公

司股票前，并未知悉公司拟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露公司本次限

制性股票计划的具体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

经核查，在公司第四期A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本次限制

性股票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030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6-04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

并由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不

含本次担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

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

有反担保

CSI�MTN�Limited 500万美元 34.24亿美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亿元）

2,164.10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67.64

特别风险提示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国际） 的附属公司CSI� MTN�

Limited（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被担保人）于2022年3月29日设立境外中期票据计划（以下简称中票计

划），此中票计划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根据存续票据到期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实际需要，发行

人于2026年5月21日在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500万美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预审，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并再次授权公司发行境

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CSI�MTN�Limited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

情况

全资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间接持有被担保人100%的股权

法定代表人/公司董事 李凯、袁峰、郑颖

注册号 2087199

成立时间 2021年12月30日

注册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BVI）

注册资本 1美元

公司类型 特殊目的公司（SPV）

经营范围

被担保人系特殊目的公司（SPV），自成立以来未开展除作为债券发行人

外的其他业务活动，也未进行任何投资，本次担保发生前处于正常存续状

态，无任何正在进行的投资。

主要财务指标（百万美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

/2026年1-3月

（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度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412.34 2,898.36

负债总额 3,412.80 2,898.82

资产净额 -0.46 -0.46

营业收入 0.00 0.04

净利润 0.00 0.0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发行人与中信证券国际、花旗国际有限公司（作为受托人）签署的《信托契据》，中信证券国

际作为担保人就发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 提供无条件及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2026年5月21

日，发行人在该中票计划下发行一笔票据，发行金额500万美元，由中信证券国际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被担保人在其中票计划下发行中期票据，实际用途为补充担保人集团的营运资金。 被担保人

CSI� MTN� Limited是公司为境外债务融资专门设立的票据发行主体，执行公司和担保人的融资决定，

公司通过中信证券国际对其持有100%控股权，能够及时掌握其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该项担保不

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预审，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并再次授权公司发行境

内外公司债务融资工具。 根据该授权，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总司库共同组成获授权小组，

根据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全权办理发行相关的

全部事项。 本次担保在上述授权范围之内，符合该议案所述目的和方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

中信证券国际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担保中期票据计划项下发行票据的议案》，同意对发

行人在中票计划下发行的票据提供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164.10亿元（全部为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67.64%。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2026-037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美华东”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及《药品补充申

请批准通知书》，由中美华东申报的乌司奴单抗注射液（静脉输注）（商品名：赛捷宁?）和乌司奴单抗

注射液（商品名：赛乐信?）（研发代码：HDM3001-2/QX001S）用于克罗恩病的上市许可申请和补充

申请获得批准。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该药物基本信息内容

药品通用名称 乌司奴单抗注射液 乌司奴单抗注射液（静脉输注）

英文名 Ustekinumab�Injection

Ustekinumab�Injection(Intravenous�

Infusion)

商品名称 赛乐信? 赛捷宁?

申请事项 境内生产药品补充申请 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剂型 注射剂 注射剂

规格 预充式注射器：45mg（0.5ml）/支 130mg（26ml）/瓶

受理号 CYSB2500041 CXSS2500028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S20240050 国药准字S20260029

注册分类 治疗用生物制品3.3类

适应症

克罗恩病。 本品适用于对传统治疗或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拮抗剂应答不足、

失应答或无法耐受的成年中重度活动性克罗恩病患者。

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

企业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江苏赛孚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

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请事项符合药品注册

的有关要求，批准增加适应症，具体为：本品适

用于对传统治疗或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拮抗剂应答不足、失应答或无法耐受的成年中

重度活动性克罗恩病患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

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批准注

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

公司赛乐信?是原研产品Stelara?（喜达诺?，乌司奴单抗注射液）的生物类似药，作用机理为阻断

IL-12和IL-23共有的p40亚基与靶细胞表面的IL-12Rβ1受体蛋白的结合，从而抑制IL-12和IL-23介

导的信号传导和细胞因子级联反应。 IL-12和IL-23是两种天然存在的细胞因子，在免疫介导的炎症性

疾病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Stelara?由美国强生公司研发，于2009年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上市，截至目前在

美国获批的适应症有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活动性银屑病关节炎、中重度活动性克罗恩病和中重度活

动性溃疡性结肠炎。该产品于2017年获得原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现：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NMPA）批准，商品名为喜达诺?，目前在国内获批的适应症有成人斑块状银屑病、儿童斑块状银

屑病及克罗恩病。乌司奴单抗注射液于2021年通过谈判首次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年版）》（简称 “国家医保目录2021年版” ）， 并持续被纳入至国家医保目录

（2025年版）。

2020年8月，中美华东与荃信生物就HDM3001（QX001S）在中国大陆达成合作开发和商业化协

议，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7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32）。

HDM3001（QX001S）由中美华东与荃信生物共同推进Ⅲ期临床试验研发。 该产品于2018年获得

临床批件，于2020年完成Ⅰ期临床试验，于2023年6月完成Ⅲ期临床研究工作，并由中美华东作为药品

注册申请人向NMPA递交上市申请，于2024年10月获批，用于治疗成人中重度斑块状银屑病（商品名：

赛乐信?），是国内首个获批的乌司奴单抗注射液生物类似药。 2025年3月，赛乐信?新增儿童斑块状银

屑病适应症的补充申请获得批准。

截至目前，公司在HDM3001（QX001S）项目（克罗恩病适应症）的研发直接投入总金额约为15,

968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 是一种病因未明的整个消化道均可受累的慢性炎性肉芽肿疾

病，属于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 作为慢性致残性疾病，CD常见症状为痉

挛性腹痛，慢性腹泻，发热等，也可出现关节炎等肠外异常，且可并发瘘管、腹腔脓肿、肠腔狭窄、肠梗

阻、肠穿孔和肛周病变等，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北美和西欧等发达国家CD发病率较高。据报道，年发

病率可高达29.3/10万。 亚洲发病率较低，但呈明显的持续上升趋势。 2023�年研究报道，中国城镇地区

克罗恩病发病率约为 0.71/10万人，男性好发于 30~34�岁，女性好发于25~29岁。

目前CD药物治疗主要使用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和小分子药物。 在过去的20年里，生

物制剂在IBD（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根据《中国克罗恩病诊治指南

（2023�年·广州）》（简称“2023年诊治指南” ），推荐伴有高危因素的CD患者或传统药物治疗失败的

轻度活动期CD患者，可考虑使用生物制剂进行诱导缓解治疗，其中对于具有高危因素患者主张采用早

期积极使用生物制剂干预的“降阶梯” 治疗策略，有研究支持早期（CD诊断2年内）采用生物制剂治疗

该类患者比后期使用生物制剂可获得更高的临床缓解率，更低复发率和更高的黏膜愈合率。 2023年诊

治指南也推荐乌司奴单抗用于中重度活动期CD� 患者的诱导缓解，以及CD合并肛瘘的治疗；推荐使用

生物制剂诱导缓解的CD�患者， 建议继续使用同种生物制剂维持治疗； 生物制剂有效预防及治疗术后

CD复发，推荐术前有效生物制剂在术后继续治疗。

本次赛乐信?和赛捷宁?克罗恩病适应症获批上市，不会对公司当前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对公司未来业绩提升有一定积极作用。

未来药品的销售受到行业政策变化、市场需求及竞争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对公司利润影

响有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711

证券简称：香飘飘 公告编号：

2026-018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杭州新天地商务中心4幢西楼13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2,452,7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25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蒋建琪先生以现场结合通讯召开的方式主持本次会议，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8人，董事兼副总经理杨静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邹勇坚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763,847 99.7722 684,600 0.2263 4,300 0.0014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774,047 99.7756 671,900 0.2222 6,800 0.0022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747,047 99.7667 697,100 0.2305 8,600 0.0028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317,947 99.6248 1,127,200 0.3727 7,600 0.0025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拟使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351,747 99.6360 1,095,400 0.3622 5,600 0.0019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融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770,647 99.7745 676,500 0.2237 5,600 0.0019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730,947 99.7614 716,200 0.2368 5,600 0.00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2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886,200 56.6298 671,900 42.9357 6,800 0.4345

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859,200 54.9045 697,100 44.5460 8,600 0.5496

4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

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

酬方案暨确认2025年

度薪酬执行情况的议

案》

430,100 27.4842 1,127,200 72.0302 7,600 0.4857

5

《关于2026年度拟使用

公司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463,900 29.6441 1,095,400 69.9981 5,600 0.35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2、3、4、5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2、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何晶晶、金伟伟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香飘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公告编号：

2026-37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郝杰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郝杰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以及在公司控股子公司担任的其他相关职务。 本次辞职后其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再担任

任何职务。

郝杰先生原定任期为2023年9月11日至2026年9月10日， 郝杰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

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情形，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

成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补选等相关后续工作。

截至目前，郝杰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其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郝杰先生在担任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为公司业务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郝杰先生为公司

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二、备查文件

郝杰先生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6-01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

券（第一期）（债券通）发行完毕的公

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于2025年7月18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本行发

行不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务工具。经相关监管机构批准，本

行于2026年5月19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总损失吸收能力非资本债券（简称“本期债券” ），

并于2026年5月21日发行完毕。

本期债券为4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400亿元，票面利率为1.72%，在第3年末附

有条件的发行人赎回权。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依据适用法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用于提升本行总损失

吸收能力。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389

证券简称：江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34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申请获得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核

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2026年第22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

议（以下简称“会议” ），对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议。 根据会议审议结果，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

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